轉知教育部 書函

1.尚未換領新式國民身分證之學生，儘速於本(95)年12月31日前依相關規定換領新證。
2.茲因舊式國民身份證訂於96年1月1日起停止使用，為確保個人權益，未換領新式國民身分證者應於期限內換領，相關事項請上內政部網站查詢(http://www.ris.gov.tw/docs/f0a.html)

